附件
包头市城市照明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
[bookmark: _GoBack]为规范本市城市照明设施全生命周期管理，打造“鹿城特色、安全节能、智慧管控”的城市夜间光环境，助力城市精细化治理和高质量发展，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包头市现有亮化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照明设施的规划、建设、运行、维护管理及监督考核等活动。
本办法所称城市照明设施，是指以装饰造景提升夜间景观品质为目的，设置于建（构）筑物、公共空间、景观载体的灯具、管线、控制系统、智能设备及附属设施，与保障通行安全的功能照明设施严格区分、协同管控。
第三条 核心原则
规划引领，分级管控：按核心区域、重点区域、一般区域实行分级管控，兼顾景观效果与民生需求。
以人为本，亮暗有序：管理城市夜景灯光的同时，兼顾市民的光环境需求，功能性照明不足的区域因地制宜增设光源，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性；亮化集中区避免对住宅及过路行人、车辆造成不必要的眩光及光污染。
节能低碳，技术创新：优先采用LED高光效节能产品，推进智慧化管控，降低能耗与光污染。
权责明晰，协同共治：市本级统一管理控制，各部门责权明确，同时落实建（构）筑物产权人/管理人主体责任，鼓励社会参与。
安全优先，规范有序：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要求，适配包头严寒、大风等气候条件，保障设施运行安全与公共安全。
第四条 职责分工
市城市管理部门统筹全市城市照明工作，负责市本级城市照明设施建设运维、跨区域协调及行业管理。负责市本级和市五区（昆都仑区、青山区、九原区，东河区、稀土高新区，下同）建（构）筑物、公共场所、节日装饰的夜景照明方案审查和技术支撑工作。同时对全市城市照明设施起闭进行统一控制。
市五区城市照明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城市照明设施规划落地、建设实施、日常运维管理，细化区域管控措施。
市、区财政、发改、电力、公安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配合市、区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做好城市城市照明的管理工作。
建（构）筑物产权人/管理人对市区两级投资建设的城市照明设施，承担设施保护责任，如需拆除或改迁城市照明设施，须经市区级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鼓励建（构）筑物产权人/管理人积极新建城市照明设施，不断提高城市城市照明效果。
全市城市照明设施宜接入市本级城市照明集中控制系统，由市本级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对纳入城市照明集控系统的亮化设施的开启关闭、照明模式、整体效果等实行统一管理和智能监控。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管理
第五条 专项规划
市城市管理部门编制全市城市照明专项规划，明确分级管控区域、亮化主题、技术标准及实施时序。城市照明规划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设计的要求。
第六条  现有建设区域分级管控划定
一、重点划分：
（一）核心亮化区域（多彩联动彰显标杆效应）
城市核心商圈：阿尔丁广场周边、万达商圈、包百商圈、正翔国际商圈、青山王府井商圈、天福广场、包头金街、摩尔城、东河维多利商圈等。
文化地标区域：一宫环岛、包头博物馆、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
门户枢纽区域：包头站、包头东站、包头民航机场航站楼、民族东路北出口立交等城市主要出入口；
特色景观区域：黄河景观带、赛汗塔拉城中草原、昆都仑河景观带等。
（二）重点亮化区域（强化氛围营造）
主要交通干线：钢铁大街、建设路、阿尔丁大街、民族东路、建华路、巴彦塔拉大街、文化路、富强路、友谊大街、黄河大街、沙河西街、文明路、建安大街、复兴大街等城市主干道沿线；
文旅聚集区域：重点旅游景区、特色街区、夜间经济集聚区。
公共活动空间：市民广场、街边公园等。
（三）一般管控区域（保障基础协调）
1.居住集中区域：住宅小区周边，以低亮度、暖色调为主，对灯具安装角度严格把控，避免干扰居民生活；保障居民集中区功能性照明，确保人民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满足城市基础功能需要。
2.次要道路区域（简约协调，优先功能性照明）
非重点路段、郊区城镇，按简约协调原则管控，优先完善基础路灯照明，采用节能LED路灯，间距符合《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要求（主干道30-50米、次干道40-60米），亮度满足道路照明需求；路灯设计以功能性为主，不盲目追求亮化效果，避免过度照明。
二、责任划分：
明确市、区两级维护管理界面，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
1.市本级夜景亮化维护管理范围：负责以下城市主干道及重要节点的城市照明建设、管理与维护：
重点道路：钢铁大街沿线、阿尔丁南大街、建设路、民族东路、巴彦塔拉大街等。
重要节点：一宫环岛、银河广场等
城市窗口：包头火车站、包头东站、包头民航机场、民族东路北出口立交等
2.昆都仑区夜景亮化维护管理范围：负责辖区内以下重点区域的城市照明建设、管理与维护： 
重点道路：乌兰道步行街、中央大道步行街、建安大街等
重要节点: 阿尔丁广场、世纪广场、希望广场、包百商圈等
3.青山区夜景亮化维护管理范围：负责辖区内以下重点区域的城市照明建设、管理与维护
重点道路：富强路、文化路、幸福路等
重要节点: 正翔国际商圈、娜琳商圈、青山区政府周边、四道沙河河道（建设路—文化路）等
4.东河区夜景亮化维护管理范围：负责辖区内以下重点区域的城市照明建设、管理与维护：
重点道路：巴彦塔拉大街、南门外大街等
重点节点：东河维多利商圈、包头金街、摩尔城、东河区政府周边、铁西环岛等
5.九原区夜景亮化维护管理范围：负责辖区内以下重点区域的城市照明建设、管理与维护：
重点道路：文明路、沙河街等。
重要节点：九原区政府周边、九原彩虹桥、九原大剧院周边、天福广场、横竖街等。
6.稀土高新区夜景亮化维护管理范围：负责辖区内以下重点区域的城市照明建设、管理与维护：
重点道路：黄河大街、民族东路南段、恒为路、创业大街等。
重要节点：滨河大鼎、滨河大厦、锦绣公园等
7.文旅集团夜景亮化维护管理范围：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大剧院、会展中心、黄河大集、包棉1958、春风十里、骐骥酒店、赛汗塔拉城中草原等。
8. 夜景亮化社会投资设施：
苏宁商场、茂业天地、摩尔城、包头市供电分公司办公楼、天外天锦江酒店、宝鼎大厦（钢铁大街）、包钢宾馆、神华酒店、金橙酒店（钢铁大街）、交通银行（钢铁大街）、第五地质勘察院（阿尔丁南大街）、俊业大酒店（阿尔丁南大街）、英华大酒店（巴彦塔拉大街）等。
9.市区两级功能性照明设施维护管理区域划分以每年度发布的《包头市城区市政工程设施汇编》为准。
第七条 建设标准细化
一、设计要求
1.核心区域：融入包头特色文化IP，采用动态光影与静态照明结合方式，打造标志性夜景节点，展现产业特色。​
2.重点区域：突出功能与景观协同，商业街区兼顾活力氛围，文旅区域彰显主题特色，照明风格与周边环境协调统一。如钢铁大街沿线鼓励采用多样化的照明设计手法，在与周边亮化相协调的前提下，合理运用彩色光，以呈现丰富的夜间视觉效果，形成城市夜景中轴线。
3.一般区域：以暖色调3000K色温、低亮度照明为主，禁止使用高饱和度闪烁灯光，商住楼应以顶部泛光及底层商铺逸散光照明为主，弱化建筑中部照明；民用住宅可突出建筑天际线亮化，灯光不得直射居民窗户，避免光污染。
4.特色景观区域：赛汗塔拉城中草原、四道沙河景观带等易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和影响，应设置暗夜保护区，严格控制区域内照明设施的亮度，避免过度照明；照明设施的规划、建设、运行、维护及其相关管理活动不得对动植物生长、鸟类迁徙等生态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5.动态灯光控制：变化频率不超过1次/秒，重大节日期间可适度提升动态效果，但需提前公示，持续时间不超过2小时/晚。
二、技术规范
1.灯具标准：防护等级不低于IP65，适配包头严寒、大风气候，抗风等级不低于8级，耐低温性能达到-30℃正常工作
2.节能要求：优先选用LED高效节能光源，能效等级达到国家1级标准，核心区域亮化设施节能率不低于60%；
3.智能要求：核心、重点区域设施需具备远程调控、故障报警、能耗统计功能，统一接入包头市城管局市政中心智能管控平台（从而实现一网统管）；​
4.安全要求：设施安装符合建筑结构安全标准，配电线路采用阻燃材料，加装防雷、防漏电装置，临近交通要道的设施不得影响交通信号识别。
第三章 运行与维护管理
第八条 分级启闭管控
实行“平日、节假日、重大活动”三级启闭模式，具体时段由市城市管理部门根据季节变化、天文时段动态调整，提前3日向社会公布：
1.亮灯时间
春、夏季（每年4月15日至9月30日），亮灯时间为19∶30—22∶30；
秋、冬季（每年10月1日至次年4月14日），亮灯时间为18∶00—21∶30。
2.亮灯模式
（1）日常模式：周一到周四采用日常模式，适度开启城市轮廓及天际线、标志性建筑景观照明设施。
（2）节假日模式：每周五、六、日采用节假日模式，静态照明全部开启、动态照明部分开启。
（3）重大节假日/重大活动模式：“元旦”、“春节”、“国庆”等重大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所有动态照明全部开启，亮灯时间延长至24:00或根据指令实施。
（4）路灯设施的启闭时间可根据日出日落及光控设备适时调整，应由市本级城市照明集中控制系统统一控制。
第九条 维护责任与标准​
一、维护责任划分​
政府投资设施：市区级城市照明主管部门按权属分工负责，通过招投标委托专业化单位运维，签订维护合同明确责任；​
社会投资设施：建（构）筑物产权人/管理人承担主体责任，核心、重点区域设施需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维护；
公共空间设施：广场、公园、景区等场所的亮化设施，由管理或运营单位负责日常维护。
二、维护质量标准​
亮灯率：核心区域≥98%，重点区域≥96%，一般区域≥95%；
完好率：设施无破损、无锈蚀、管线无裸露，完好率≥95%；
故障修复：一般故障（单灯损坏、局部线路问题）24 小时内修复；严重故障（控制系统瘫痪、大面积不亮）48 小时内修复，暴雪、大风等极端天气除外；​
巡检要求：政府投资设施每周巡检1次，社会投资核心区域设施每月巡检不少于1次，建立“巡检-记录-修复-复核”闭环台账。​
第十条 智能管控平台建设​
市城市管理部门建设全市统一的城市照明智能管控平台，整合远程开关、亮度调节、故障报警、能耗统计、视频监控等功能，实现“一张网”管控；​
核心、重点区域所有亮化设施必须接入平台，支持按区域、按类型分组管控；鼓励社会投资设施接入，接入后可享受技术指导及补贴倾斜；​​
第十一条 补贴政策细化​
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照明项目，宜采用业主缴纳电费，政府实施电费补贴的方式。
一、补贴适用范围
1.社会投资建设的核心、重点区域城市照明设施，符合专项规划及技术标准；
2.已接入城市智能管控平台，按要求启闭并接受监管；
3.设施完好率、亮灯率持续达标，无安全事故及有效投诉记录；
二、补贴标准与发放
1.补贴比例差异化：
全额补贴：对于住宅、办公楼、写字楼等性质的建筑物，其实行电费100%补贴。
部分补贴：对于商场、酒店等商业经营性场所，实行电费50%补贴。
2.资金发放与管理：
（1）发放主体：市区级城市照明主管部门负责落实辖区内社会投资设施的电费补贴与维护费补贴工作，纳入财政预算。
（2）支付方式：原则上采取“业主先缴、政府后补”的方式，即由楼宇业主或产权单位先行缴纳电费，经主管部门考核达标后，补贴资金发放给业主。
3.引入第三方维护管理机制：
为解决长期闲置、失管的商业或办公楼宇断电的情况，市本级和各区级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在实施电费补贴政策时，可引入第三方专业建筑物城市照明维护管理单位参与电费补贴管理，形成良性循环机制。
4.补贴资金专款专用，接受审计监督，严禁截留、挪用，对虚假申报的取消补贴资格并追缴已发资金。​
第四章 安全与节能管理
第十二条 安全管控要求
市区级城市照明主管部门需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施工及抢修作业时设置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冬季作业需采取防冻、防滑措施，夜间作业配备反光标识。
定期开展安全检测：每年1次防雷、防漏电检测，2次全面安全评估；暴雪、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后，24 小时内开展全面排查，消除设施松动、线路老化等隐患。
路灯灯杆基础需符合建筑结构安全标准，埋深不低于1.5米（地质松软区域适当加深），确保抗风稳定性；灯杆上的电气设备（如配电箱、接线盒）需加装防雷、防漏电装置，接地电阻不大于10欧姆；临近交通要道的路灯不得遮挡交通信号或道路标识，避免影响交通视线。
第五章 监督考核与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监督管理机制
市城市管理部门每季度开展一次全市专项检查，重点核查规划执行、设施完好、启闭合规、节能安全等情况，检查结果向各区及相关单位通报。市城市管理部门每季度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核查城市照明设施亮灯率、故障修复及时性、智能平台接入情况；对未按要求维护城市照明（如亮灯率不达标、故障长期未修复）的单位，责令整改并通报批评。
第十四条 法律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擅自移动或者拆除城市照明设施。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资金保障
政府投资城市照明设施的建设、维护、智能平台升级及补贴资金，按财政分级保障原则纳入市、旗县区年度预算，确保资金足额到位；建立资金绩效评价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十六条 解释与施行
本办法由包头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各旗县区可依据本办法，结合辖区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市城市管理部门备案。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